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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阳光时代律师事务所

关于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

法律意见书

致：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阳光时代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电投能源”、“上市公司”、“公司”或“发行人”）的委

托，担任电投能源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以

下简称“本次交易”）的专项法律顾问。

本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9号——上市公司筹划和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监管要求》《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

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律师事务所从

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以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

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已于 2025年 11月出具了《浙江阳光

时代律师事务所关于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法律意见书》《浙江阳光时代律师事务所关于国

家电投集团内蒙古能源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发出要约事宜之法律意见

书》；于 2026年 3月出具了《浙江阳光时代律师事务所关于内蒙古电投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补充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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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意见书（一）》《浙江阳光时代律师事务所关于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补充法律意见书

（二）》；于 2025年 4月出具了《浙江阳光时代律师事务所关于内蒙古电投能

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补

充法律意见书（一）（修订稿）》《浙江阳光时代律师事务所关于内蒙古电投能

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补

充法律意见书（二）（修订稿）》；于 2026年 5月 14日出具了《浙江阳光时代

律师事务所关于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标的资产过户情况的法律意见书》；于 2026年 5月

28日出具了《浙江阳光时代律师事务所关于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实施情况的法律意见书》

（以下合称“原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现就上市公司本次交易中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下

简称“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出具《浙江阳光时代律师事

务所关于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

规性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

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

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

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

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除非单独说明，本所出具的原法律意见书等法律文件中所述的法律意见出具

依据、律师声明事项、释义等相关内容适用于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

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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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一、本次交易的批准和授权

（一）上市公司的批准和授权

2025年 5 月 16日，电投能源召开 2025年第四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审议通

过了本次交易的预案。2025年 11月 14日，电投能源召开 2025年第十三次临时

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的正式方案。2025年 12月 18日，电投能源

召开 202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的正式方案。2026年

3月 5日，电投能源召开 2026年第二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批

准本次交易相关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及备考审阅报告的议案（更新稿）》《关

于〈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与交易对

方签署附条件生效的交易协议补充协议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2026

年 4月 7日，电投能源召开 2026年第三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附生效条件的交易协议补充协议（二）的议案》等与本次交

易相关的议案。2026年 5 月 20日，电投能源召开 2026年第四次临时董事会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相关授权的议案》等议案。

经本所律师核查，由于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事项，在董事会审议相关议案

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上述议案由非关联董事表决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对本

次交易方案等有关事项发表了意见，同意本次交易。在股东会审议相关议案时，

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上述议案由非关联股东表决通过。

（二）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批准和授权

2025年 5月 16日，蒙东能源出具了《中电投蒙东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

于本次交易的原则性意见》，主要内容如下：“本公司认为本次交易有利于增强

上市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提升上市公司的盈利水平，优化资本结构，符合上市

公司战略发展需要，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本公司原

则上同意本次交易。”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92494666324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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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的批准和授权

2025年 5月 15日，国家电投集团出具了《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关于

本次交易的原则性意见》，主要内容如下：“本公司认为本次交易有利于增强上

市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提升上市公司的盈利水平，优化资本结构，符合上市公

司战略发展需要，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本公司原则

上同意本次交易。”

（四）交易对方的批准和授权

2025年 5月 16日，内蒙古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转让白音华煤电公司股权的议案》，同意将所持白音华煤电 100%股权转让给

上市公司，转让价格以经有权机关备案的评估报告为依据。2025年 6月 17日，

内蒙古公司股东国家电投集团作出股东决定，同意本次交易。

（五）国务院国资委关于评估报告的备案程序

国务院国资委已于 2025年 11月对本次交易所涉《资产评估报告》予以备案。

（六）国务院国资委的批准

国务院国资委已于 2025年 12月对本次交易进行批准。

（七）深交所的审核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于 2026年 4月 16日发布的《深圳

证券交易所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 2026年第 4次审议会议结果公告》，深交所的

审议结果为：本次交易符合重组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

（八）中国证监会的批复

2026年 4月 24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同意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6〕970号），

同意本次交易的注册申请。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交易已经履行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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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和发行结果

根据上市公司与中信证券签署的有关本次发行的承销服务协议，中信证券担

任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根据上市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发行

的询价对象、询价结果、定价和配售对象确定及缴款和验资过程如下：

（一）本次发行的询价对象

根据《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募集配套资金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拟发送认购邀请书的投

资者名单》（以下简称“《拟询价对象名单》”），询价对象包括截至 2026年

5月 29日发行人前 20名股东（剔除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未剔除重复机构，

共 20名）、25 家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10家证券公司、14家保险机构、51

家其他类型投资者，共计 120名特定对象。自本次发行方案和《拟询价对象名单》

报备深交所后至申购报价开始前，共收到 5名新增投资者的认购意向，在审慎核

查后将其加入到发送认购邀请书名单中，具体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1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 上海肯特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3 江苏银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4 陈学庚

5 薛小华

根据主承销商提供的电子邮件发送记录、《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募集配套资金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发行与承销方案》等资料，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向上述投资者发出《内

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之募集配套资金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认购邀请书》（以下简称“《认购邀

请书》”）及其附件（包括《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募集配套资金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购

报价单》（以下简称“《申购报价单》”）等认购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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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认购邀请书》主要包括认购对象与条件、认购时间与认购方式、

确定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及获配股票的程序和规则等内容。《申购报价单》主要

包括认购价格、认购金额、认购对象同意按照发行人最终确定的认购数量和时间

足额缴纳认购款等内容。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上述《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的内容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发行的询价对象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发行人股东会决议规

定的作为本次发行对象的资格和条件。

（二）本次发行的询价结果

1．申购报价情况

经本所律师见证，在《认购邀请书》确定的申购时间内（2026年 6月 18日

9:00-12:00），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共收到 14名认购对象递交的《申购报价单》。

投资者具体申购报价情况如下：

序号 机构名称
申报价格（元

/股）

申报金额

（万元）

是否为有效

申购

1 国新发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7.50 155,000.00 是

27.00 180,000.00 是

24.52 200,000.00 是

2 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基金有限公司 28.00 150,000.00 是

3 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二期股份有限公司
30.00 50,000.00 是

26.00 100,000.00 是

4 黑龙江辰能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 29.98 20,000.00 是

5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4.36 50,000.00 是

6 厦门象屿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4.36 13,000.00 是

7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4.35 15,000.00 是

8 费战波 25.30 13,000.00 是

9 谭瑞清

24.96 13,000.00 是

24.36 13,500.00 是

23.66 14,000.00 是

10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4.36 39,000.00 是

23.78 49,400.00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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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瑞众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23.87 150,000.00 是

23.67 200,000.00 是

12 赣州发展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共青城定增拾

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4.22 50,000.00 是

13 中国银河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4.16 35,000.00 是

23.61 43,000.00 是

14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3.87 19,000.00 是

23.59 20,300.00 是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上述有效申购的文件符合《认购邀请书》的相关规定；

有效申购的认购对象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认购邀请书》规定的认购资格。

2．本次发行的定价和配售情况

根据本次发行的相关会议文件及《认购邀请书》，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

发行期首日（即 2026年 6月 16日），发行价格为不低于发行期首日前 20个交

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 80%（23.57元/股），且不低于发行前公司最近一期末经审

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值（17.04元/股），即不低于人民币

23.57元/股。

根据簿记建档情况，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按《认购邀请书》载明的认购价格优

先、认购金额优先及收到《申购报价单》的时间优先等原则，并结合本次发行拟

募集资金总额要求，最终确定本次发行对象为 4名投资者，发行价格为 26.00元/

股，发行数量为 173,076,921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4,499,999,946.00元。

本次发行确定的最终认购对象及其获得配售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1 国新发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9,230,769 1,799,999,994.00 6个月

2 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

基金有限公司
57,692,307 1,499,999,982.00 6个月

3 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二

期股份有限公司
38,461,538 999,999,988.00 6个月

4 黑龙江辰能资本投资运营有限

公司
7,692,307 199,999,982.00 6个月

合计 173,076,921 4,499,999,946.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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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发行过程公平、公正，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经上述发行过程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及募集资金金额

等发行结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和发行人股东会决议。

（三）缴款及验资

确定配售结果之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向本次发行确定的发行对象发出《内

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之募集配套资金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缴款通知书》（以下简称“《缴款通

知书》”）及《关于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之认购协

议》（以下简称“《认购协议》”），就认股款缴纳等后续事宜通知全体发行对

象。

根据容诚会计师出具的《非公开发行 A股资金到位情况验资报告》（容诚

验字[2026]100Z0100号），截至 2026年 6月 24日，4名获配对象将认购资金共

计人民币 4,499,999,946.00元存入中信证券指定的认购资金专户。

根据容诚会计师出具的《验资报告》（容诚验字[2026]100Z0101号），截至

2026年 6 月 25 日，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499,999,946.00元，扣除发行

费用（不含税）共计 42,974,600.36元后，募集资金净额 4,457,025,345.64元，其

中新增股本人民币 173,076,921.00 元，余额人民币 4,283,948,424.64 元转入资本

公积。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认购协议》合法有效，公司本次发行的缴款和

验资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第四十六条

第二款的规定。

三、本次发行对象的合规性



10

（一）投资者适当性核查

根据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提供的簿记建档资料、认购对象提供的申购材料等文

件并经核查，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为 4名获配投资者。上述认购对象均具有本次

发行的主体资格；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未超过 35名。

（二）认购对象的产品登记备案情况

根据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提供的簿记建档资料、认购对象提供的申购材料及承

诺函等文件并经核查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网站（www.amac.org.cn）等公开

渠道，本次发行认购对象的备案情况如下：

1.根据认购对象提交的申购报价文件等资料并经核查，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

有制改革基金有限公司、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二期股份有限公司属于《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

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所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已按照该等规定履行了备案程

序，基金管理人已履行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手续。

2.根据认购对象提交的申购报价文件等资料并经核查，国新发展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黑龙江辰能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以其自有资金或合法自筹资金参与本

次认购，不属于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

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

业务管理办法》《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备案办法》等相关中国法

律法规须备案的私募投资基金或资产管理计划，无需履行相关登记备案程序。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

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条例》《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

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等相关法规以及上市公司股东会关于本次发行相关决

议的规定，涉及需要备案的产品均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

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等法律、法规要

求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

（三）关联关系核查

根据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提交的申购资料及其在《申购报价单》中所作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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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与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分别签署的《认购协议》及其附件、主承销商出具

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发

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报告》及发行人的说明与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查询国家

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站（https://www.gsxt.gov.cn），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不

存在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

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根据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提交的申购资料及

其在《申购报价单》中所作承诺、发行人与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分别签署的《认

购协议》及其附件及发行人的说明与承诺，本次发行不存在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向发行对象作出保底保收益或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的情形，

也不存在直接或通过利益相关方向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

的情形。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确定的认购对象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

行注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发行人股东会决议的相关要求，具备相

应主体资格。

四、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已依法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

发行的《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及《认购协议》等法律文件合法有效；本

次发行的发行过程以及本次发行确定的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发行股份数量及募

集资金总额等发行结果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

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发行人股东会决议的规定；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具备本次发行认购的主体资格并符合投资者适当性要求。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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